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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_A0_87_E6_B3_A8_E5_c47_519506.htm 商标注册应遵循以下

原则： （1）自愿注册和强制注册相结合的原则。我国大部

分商品的商标使用人是否申请商标注册，由自己决定。经核

准注册的，法律对商标专用权级予保护。不申请注册的商标

也可以使用，但国家有保护其商标专用权。在实行商标自愿

注册的同时，国家对极少数与人民生活关系密切的商品如人

用药品、烟草制品实行强制注册的办法。 （2）显著原则。

申请注册的商标，应当有显著特征，便于识别，并不得与他

人在先取得的合法权利相冲突。 （3）商标合法原则。申请

注册的商标，不得使用法律禁止使用的标志。就相同或者类

似商品申请注册的商标是复制、模仿或者翻译他人未在中国

注册的驰名商标，容易导致混淆的，不予注册并禁止使用。

认定驰名商标应当考虑下列因素：①相关公众对该商标的知

晓程度；②该商标使用的持续时间；③该商标的任何宣传工

作的持续时间、程度和地理范围；④该商标作为驰名商标受

保护的纪录；⑤该商标驰名的其他因素。 （4）申请在先为

主，使用在先为补充的原则。两个或两个以上申请人在同一

种或类似的商品上，以相同或相似的商标申请注册时，谁先

申请注册，商标专用权应属谁专用。两个以上申请人于同一

天在以上相同情况下申请注册时，实行使用在先的原则，即

谁先使用该商标，商标专用权应属于谁。 （5）禁止抢注商

标原则。申请商标注册不得以不正当手段抢先注册他人已经

使用并有一定影响的商标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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